T2 AR R A L
113# & 753 % 995
O A ARINE CRBERET
w2 i

p Ak 4 Ao SRR TR R

FRBRALFR TR SR BT A0 (113F &

B ) > AR AdeT o
PR

e OO Hog i B o e #RIFTEIE? -
A -'a

-~ OQOLRMEp e 2FE25F > AVWHBEZ L AR
E21 11p 19pF203F » B3k 2 19 575000-00005 % @ £ A4
B (THEARBE) v AZHHROOD OOR05.2 R
BUEFE S AR ot AR I ERE
AEPE AN AEIBRDEF w1 OO fia
Bla T20000 4gsicd | 3151895 > @7 OO 4B A 5%
dds > s EATER (T R) 2,000~ 233l & X1+
(£18%4% » B £3436,000~ » THAZHE) srie
OQO%7#ER > c OORXLT OO 2 B 2% » L4
29 Q02 AEHE FYEFA D> EESHR A%
Ba i RETO02 THFR - E NEBILARPE I
fedge OO#4 » 2 OO0 MG 2 B2 FRy (T
rAEDE) cREFRBFHIERLT2Z 700 700
WRFPEFLE S TFRRF e ARG 52 700
Fle OO vzt Bk 75 0 EUFE > AR Pw M@
20082 o f@e OOk p A FAZHL A7
ol TR 2B R X F R a B1F22,0007~ 2
EETOOFRERIL » B2 GogiThr EREF G BN

k1932

»a;
¥
\Pk

\.‘.,

%— 7



E \
S 25700 ZHEERRL A S AEL LB I HE #
23

FAL L itz ARt RN T e M B B RE R
15912 13 2437 > REFEANFIRAEFRRLITEE
¥ ¢h%m3€?ﬁﬁ§%ﬁm+W$% B s i
FEOCEREB T ARAARREA N ERD
HIEE o o) R0 F 1M 2 B S EB L 0 A AT
ﬁ%—»azg;a‘?é»?ﬁé%jﬁ’#ﬁa%*wiﬁ B o0 FBiE % 1590%
2hF RGP o AR AR BB TR (sl
by %m@ﬁﬁﬁmﬁ’¢¢%H$@ﬁ
. +
=%

gpaa}

SREBFF L O02 FREA 4
v bt Fg.«‘}?‘iz %lﬁ&a By 0 AT AR
THZEEREP BR (AREF21312307 ) 0 A
J%ﬁ%ﬁ$%1%m,vﬂm¢% I S
FREITFRFRE GG MM RN PR ERE
¥ #ri‘% w%f*ﬁua’ el 3 Ehpic 4 o A AL H
I ~Pﬁ'%’ﬁﬁ$$i?£$%%ﬁ’ﬁ
PR 2 A2 A TP R E
it 5 1581F 2 4F Vﬁ’ﬂh4ﬁ%ﬁ4°
e RE R TR ERE
FPREPFERER i%%4”ﬁ@‘@§‘%P$%ﬁ%ﬂﬁ
B PFion K7 Gk (%;:5 %3320F > BEF19221F 5 A ¥
%81F ~ %’384,185'?" %2302 231F ) PR A TR R A
2 O0 -~ /\frp,,r,ﬁf,r;g_,}i—g?/\%%{;g‘\g A X IR o P
$55 7 A ﬁmxﬁ S P EFFEAGRAREG L B RAP P

o
Nuid \:-A:
«H»

=

LN
=

Ty
=I5

o4 s
= e P 3G o
ETINS
e%*n:

ok
)
\
«ﬂﬂl- Tl

W
|

(%X %11215F ~ $16219-1F ~ $20321F ~ %2232 23
) TF Rz gggrw R FRL 2 A v BT
#P 2 (FLE3BF) -2 fmtmFais (¥L53



\\\?{.r

|

) ~pRESEzFLE (BEX597) ~2HuERLHY

» A B113E47 18p 2 ¥ 0 F 5% 11300107055 3 2 #7rf &
TEZE~NEHFEHFLET (AREFI6LIZI69F ) 216
ZHBERLL SRRl L8 fodv b B P B (B
T H506E8F ~F24227TF ) 20 - HEZXEBRABELEFE
MEEGBFTHE (BE 5353387 ) ~mPRy1E (KX
%38 ) ~E R A4 (ELH39T40F ) ~ fifiec ¥
MEH G RBEE (KX 5413437 ) BB FH LT
T FRHENT TS IFLE 0 GMAE R g9 BE
FAE > AEFHEP K2 PR ),fgm iRt

AE R 2DEF AL THE ) > RpR AT FLT 2R
FEm 2 REPE A LR p b B A AR

\

T2 FEAE (BBERIIER S F 670350 99F & 5

+ F %/31941%% AR SR ) o * AiE % 3290F 2 &g

’ L ABRELE FIFERY L R

M AL S SR U S SRR ¢ A 4§ﬁ,'1#m:}1:-7\ﬁ§_
T BESZERA O TERFELIZERET 2R

Fonpdpidzz rEdznriEs §§630%‘uﬁ’¢ﬁ%x+
T PEEIFAE | O AKE TR AT R~ BB

B BT A A el HFAREd > AW R
BRI A AR I NBREFLARPL L LRpA G
o EupE A R > & PR éﬁt’ﬁw%ﬁ$?4ﬁ

N A TR A ¥ Ry ET v
BAEEE (B3 2R10FR & F %?3440%*@110&}?.9
FFHATH AR 2 SR o ﬁ@ﬂw““ﬁ&£4%$
A B PER RERALFATERLAZTDS R
TEMPAD A F AT FARBL AT L R

riE A L fedE FIN o BT 2 p e A ;ﬁa—r , &)
2 F3DESIE2ZHAERZ B2 o X BANHKE AR

c

b
i
mj



B BRSO RN GE LA RS

PEo RRRE TR A e > (5 E EASE G PP A w0 RERA
HREH AR o T - AP RSERY  FA R

x\“\
9“‘

o & < BFrdm oIS D32 ST R R N U R st
%ﬁ%ﬂﬁi“*@ﬁ’%fbé%&ﬁUﬁﬁiﬁao&
LA T LG A E G PR A P Ak REAR
%ﬁﬂﬁéﬁ%%§ﬂwwbﬁﬁJ’ﬁéﬁﬂHmEmiM%
WE RN AR PRI REENE T FRL LG EZ
(BZF1I12F F 6 ) » AL o680 el 2374 2 %
B ERY CREFA G TN UPRE R
[LISL L 20, ) O R
S PR AT L o ReAE $ 32908 2 s B o
Bl 2 4 ipF % > Uk~ P8 2 8
RETAGFT 2 BE %w“%i%%’%
2 F Rt AR R 2R IER 2 B 0 B 5 2TTHE 5 197 2
(BB ERR96E B S F RTOT6E AR 5 2R
JTREAR MR GIERF - mALGH A

H“%Fé’+wum%f@ﬁﬂ"ﬁﬁ4¢§731$
RS SRR T A SRS E L AN R

_il’ﬁﬁgﬁ4'%4%wubg% P REFAXG PRF L o 0

AR REZEREEF AV RGBT R

st \ﬂl

Hr%k7 -

=¥
/fa:lgﬁ§§;2IEL&L7 inH

~
-3

)

-

4~

Byeaha (75 20 4 ’é¥ﬁka’@ﬁh Nw
EFE2E TP o X P ‘«L@%E—g/)é‘l'{ «‘;»Pzi
;sz,»@,’ggg_pﬁ:ﬁa;ﬁi LEMER f‘g‘_%F’“ﬁ%E’f{
PRz A AN RET p AT Y2 A#H - S E
F% O FRAFRER OFA RS IR B
: iE %%?“EZ* ENi”ﬁﬂzéyz ﬁ-é



SEFATEM AR L @RISR E B 2
j\ =S

Pk R 8 2 (BB 2 IR96E B 5 F ¥ 520752
%%g;%)oéaﬁ%ﬂ%@ﬁi%ﬂﬁ%ﬁﬁ%ﬁﬁ%
Yo 3 RMERRAFRGR AR RIRB AL EP S - W

ARSI ??grq&%M#—ghap¢%ﬁw4%w¢
A= )llE,\_;;/‘hL'—T/"%é f}ﬁpgﬁ- %v}}%}ﬁ’z\ £ 10 (gf’é $45F -

%4632 50F ~ #bH12H0F ) A ¥ “;5§%¢msq; R F R
MEE A ERE A k& FIREY f‘éﬂi‘iﬁ‘%zdﬁ%& o
TeER TR R WA GBS R
TR L R AR ﬁi# O I RO
et FURMLZ frdsdrdla 4 gy 4 G Mo 2R H At e B
7 a s P (REE2 nk HRFFNCH S A
et ) 2 o3 (B FandERFa? &) » kA

M ‘1‘+ \\\X

2

FrRavH (7 G iE0E N R H pERa f’rﬁinb"%ﬁ%"%@Jéﬁ%’
}37\/3&‘}3?5%?7}@/2‘&%?&% ) .‘%§F%113312H195 + K
=B F % 113045013050 & T 2R E T 15T
Y (Ma® F248-12261F ) o Ay B4 L2 i‘}r‘i N
AP FEAE TR GG SR R LTI A A
hah REFERF a2 RARE Tt 0 FHF

B2 A5 0 £ iRA0E 51008 F 298 2 T )Iw;; A% e
FRaEd o

Jh % m7)iE $09ME R T2 *

RRE A P AL R AL XA A REE S B P A
k0B PRFEITAF ERRY B4 L ARALES
PR IRLIPEERIE  SELERZ T GR2

FOOE R H A R T o LA % 591"3?’?'«.{2“21;\%;}%%? i
EoRPUE MR EREE Y > FRERER B A
Tre B2 Bk o B E 55T %aﬁﬂ%@%m7—h%

2
X :b%ﬁ’%&%éFﬁwéﬂﬂﬂg’@#a
Be— ik (e 45 50T B2 104x%8) » 3 2k
Lo FMA R RAVINELE 0 TG BRFIRL R TS K



=

Bo mnfBE A ilde- SRl MR g2 MET A
FRHBEEEE A ARAN AR FIHL EF A
E’.ETEIE\FEF_'-F,;E‘J,éPEFﬁ?]I];&f? e RE ¥ A 2 B4
A~A P WMEFEMERR LT BEIERUEX T
559 e 4 3 A IR L R LA 0 HEE 2 o 4R

M AZ2Z AR ETHFES]INEF2E R I REH ], 2

PR AZETEREEN S FE MR By PRSI 22 RMAE
M fEEEEE F,E_,P&p‘fv# X gl e — Ak e 2 F‘q} R
AE HDH9IER T2 AR > A RFEA AR R R ETFFE

-

m%%ﬁ@%ﬁﬁ~m&%£’4mia WA 2w
PR LT RBEERBANE 0 ZRE - P AHRE
AEVEXZFE  EX LApERS ML GH A L ATESR
TP RE2FAZIWMEDEFHAZE S 24 7
Had g MRRLXREX 2 XEET A FUMRL BB AP
ﬁajﬁ%ﬁ4§$§ﬂ’%%ﬁ%&%£1$?’4$h
113 2 @7 # A F 516050 R 2L~ A 07 F R & H
2l et v d (2 E5THITORE ”‘115? ) o RE R
T g AR AKRENZ R AL RERER [ ) DT E
$F 03 AROBTHELEELN TS L (FBE 185
) P FEREPR2ZFW P TR BB MR E
L EHPMBRE EBER C AR T > BARE L2
FIed BRI (AR E R24TF ) 2 ALK D=
(C)erm 2 B ETT R S T2 RE F 2 a,Fh%ﬁﬁ& 82 IR
RS ETEP S RSP A FF R F R A SR
THEBEP T TEM L b ARl esxE iR 1 (4
fid 52453 248F ) & - P > B AACD 2 9rg 2T o

FR S
J° B 713
o B 47



ka4 NE N NE 5 1\*&“ &= ,Bt"é’ I }fjﬁ Fi‘f’g‘ﬂiﬁ% 'F‘, ’
F g RicP A REAA S B dopd A e % 0 (7R A
S ERACfREE B EFREE T 2 AL (BB 21109
ER P FHO3BEHAR g 2R
240 F 4ot & HELl AT 2. AR K
BMPrEREFN T AER 2 FNE A e BT14220
00~ AXLX/MERd 227 2L 52 A FTRBELEFILE
Big s e LN A 2 P G ERIES R ’]I o @ do kAt &
5290 2. IR £22, 000~ 5 AR L F AT X qe B E 2
FooRHBARPERERELL Y EHRE L E LA
80,000~ A2 > I ° ZAFFEE S (7pT
o EGR A AR EherEe g AgRRT A 0 £k
J%%{%ﬂzéikﬁi@o
(B2 do k4ot & B30T h 2112 B GR A 0T 0 B AR
BEESTT E2 o Eﬁﬁ%£?$4%&%%1“’ﬁﬁ
HEREP AR LEFLTFrLP R CHREFRIE o wT
37 AT H s o
5.t '*%f’,@aﬁﬂwig WEF209 B Im By Sidded 2 o

)\_

AEEHRBT LR B FERAENTF O KRETRMF A FE
Pl (7 Eﬂ*«z& o
2 R} x 113« 12 : 25 2

E:
ETE 2 N

[ Ei2 7 MoER
EOF
B F HEE

MR RANEPE RS
hoh PR A 2]t o f
Kot B REId ;&
CENEETE R

s

#,

ZXEFE0pp e rRBEI Y HET R TR
gt b FIEd d“ B P R E RS20
(
F

4~
\

5 0F He 18 ég-g,“&y&gﬂ gA) T=p
L PR o R A RART Ao AT R 0 5
W R RET I B DB PR GURET ot ke

A2 p PG



%

OF+ 35 +kll3E R K&
B3 %955 %5.001 -

e B #7117 o

Q= #IF L -

@f $3 A TEIALEDF |
ARMELE e @ (XS
247 27F )

»s-r* “*\

R £22,000~

QiF4 35 Ar113£ B &
¥ 3 5055 %9002 -

@ B B R E2L

@p A2 dr® (EL 5632
8% )

hpl

O EX NS IEEY 32
F#F % 955551003 -
Qu 2 P Rpars F o 2l

B o

a1 =

@g}}t Jado 17 ( %632
8F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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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博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許俊雄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準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事　實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9時20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前往雲林縣○○市○○路0號之「億起發彩券行」前，將本案機車停放於路邊未熄火，並以布遮蓋本案機車車牌後，走進上開彩券行，向員工甲○○佯稱欲購買1本「2000萬超級紅包」刮刮樂彩券，嗣甲○○拿取序號尾數4號，面額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刮刮樂彩券1本（共18張彩券，價值合計36,000元，下稱本案彩券）欲供乙○○察看挑選時，乙○○竟趁甲○○不及防備之際，徒手搶走甲○○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準備騎乘本案機車逃逸，然為甲○○立即發現，追出後抓住本案機車龍頭阻攔乙○○離去，乙○○為脫免逮捕及防護所取得贓物（即本案彩券），竟手催油門騎車衝撞在前之甲○○，致甲○○遭撞擊而跌摔在地，並因此受有四肢鈍挫傷之傷害，甲○○因乙○○施加之上開強暴行為而難以抗拒，未能取回財物而任令乙○○離去。嗣乙○○於同日稍後，持本案彩券前往不知情之雲林縣斗六市某彩券行兌獎，而取得22,000元之獎金；復經甲○○報警處理，警方依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循線查獲乙○○，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被告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其等已知上述證據乃屬傳聞證據，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21至23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5頁；偵卷第19至21頁；本院卷第81頁、第84至85頁、第230至2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證人即彩券行現場負責人饒景瑄、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目擊證人郭昇曜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至15頁、第16至19-1頁、第20至21頁、第22至23頁），並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3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34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警卷第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8日雲警六偵字第1130010705號函及所附鑑定書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院卷第161至169頁）各1份、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6至8頁、第24至27頁）2份、現場及受理兌獎彩券行監視器畫面截圖7張（警卷第35至38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8頁）、搜索照片4張（警卷第39至40頁）、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警卷第41至43頁）等證據資料附卷可佐，且有附表所示之物扣案足憑，足認被告前開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25條第1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公然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7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係於竊盜或搶奪之際，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實行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其行為之客觀不法，即與強盜行為之客觀不法相當，而得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30號解釋闡述明確。所謂「難以抗拒」，祇須行為人所施之強暴、脅迫行為，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抑制其抗拒作用，亦即足以妨礙或使被害人失其阻止竊盜或搶奪行為人脫逃之意思自由為已足，非以被害人完全喪失抗拒能力為必要，並應就被害人年齡、性別、性格、體能及當時所處環境等因素，客觀考察以為判別標準（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告訴人拿出彩券欲供被告察看挑選時，徒手搶走告訴人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所為乃乘人不備而掠取之，將本案彩券自財物所持人支配範圍內，移轉於自己之自己實力支配下，合於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之要件。又被告於搶奪本案彩券後，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竟於告訴人抓住本案機車龍頭時，不顧告訴人在前，仍手催機車油門加速前進，致告訴人遭撞擊而跌倒在地。衡情，一般人身處此情境中，行為自由應會受壓抑而難以抵抗，且該行為於客觀上亦足以壓抑或排除其所遭致之外力壓迫，顯然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去追被告，抓著被告機車龍頭向他大喊「你還沒付錢」，被告油門就催下去，騎機車衝撞我，我被他的機車撞倒飛出去，並因此受傷等語（警卷第11至12頁反面），顯見被告騎機車衝撞告訴人之強暴手段，客觀上已致告訴人當下難以抗拒，足以妨礙告訴人阻止其逃離現場，應成立準強盜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又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除行為人另有傷害之故意外，仍祇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7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上開判決意旨，被告係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行為，在施以強暴之過程中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結果，惟被告對於告訴人應無傷害之故意，是被告因實施準強盜犯行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此部分乃實施強暴之當然結果，不另成立傷害罪。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能力是否顯著減低，抑達欠缺狀況，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若經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員予以診察鑑定，自足資為判決之基礎。倘經鑑定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此等生理因素，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之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二者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9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前往精神科就診，有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順心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表各1份（警卷第45頁、第46至50頁、第51至55頁）在卷可參；經本院函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顏員因智力偏低，且受心理精神狀態影響，思考應變及處理生活事務之能力較常人為低，又因人格及情緒障礙，抗壓性及衝動控制能力亦較常人為低，推測其於犯罪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憂鬱症及不違背其意願的幻聽、人格障礙症）及心智缺陷（邊緣性智能或輕度智能不足），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113年12月19日長庚院嘉字第113045013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考（本院卷第248-1至261頁）。本院考量被告之生活史、本案犯案過程及前開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本案犯行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固為被告主張：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偶然而犯本案，其犯罪情節並未有太過度使用暴力情形，更未產生過大影響，且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為避免過嚴之刑罰，請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正值青壯年，具自我謀生能力，卻貪圖個人私利，罔顧對他人之財產、生命、身體法益與社會秩序之影響，搶奪本案彩券，並騎車衝撞告訴人以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情節非輕。復參以被告本案之刑度依前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難認有何縱予宣告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形，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是辯護人主張依此規定酌減其刑，尚屬無據。
四、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四肢健全，有依靠己力謀生之能力，竟不思循正途賺取個人所需，為滿足一己私欲，為搶奪本案彩券之行為，甚又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為本案準強盜之犯行，致告訴人之身體及彩券行財產法益受損之餘，亦對社會秩序安寧造成不安與危害；復衡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有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160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各1份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5至76頁、第115頁），態度尚可，參以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表示被告還是要負該負的責任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1份附卷足稽（本院卷第185頁），暨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搶奪之財物價值；並考量其自陳高職畢業智識程度、未婚無子，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34頁），及被告提出上述㈠所示之診斷資料、近期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調解賠償之匯款單據各1份（本院卷第245至2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犯罪所得
　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本案彩券雖為被告犯罪所得之物，惟此經被告持以前往其他不知情彩券行兌獎而取得現金22,000元，本案彩券應係由該不知情之第三人即兌獎彩券行善意取得，已非屬於被告之物，尚難逕予沒收。而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現金22,000元為被告持本案彩券所兌換獲得之利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惟考量被告業與告訴人以80,000元達成調解，並已依調解條件履行賠償完畢，業如前述，足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上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至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外套1件，雖係被告所有，並於本案犯行時所穿著之物，但該衣物並非被告特意變裝使用，復無證據證明是被告特意穿著犯案之用，難認屬犯罪工具，故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馬阡晏提起公訴，檢察官羅袖菁、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胡釋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9條
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１

		面額2,000元刮刮樂彩券18張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1。
②犯罪所得。
③已刮開兌獎。
④自持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處扣得（警卷第24至27頁）。



		２

		現金22,000元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2。
②犯罪所得變得之物。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３

		外套1件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3。
②被告犯案時所穿著，非犯罪工具。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博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許俊雄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3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準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事　實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於民國113

    年2月11日19時20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下稱本案機車）前往雲林縣○○市○○路0號之「億起發彩

    券行」前，將本案機車停放於路邊未熄火，並以布遮蓋本案

    機車車牌後，走進上開彩券行，向員工甲○○佯稱欲購買1本

    「2000萬超級紅包」刮刮樂彩券，嗣甲○○拿取序號尾數4號

    ，面額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刮刮樂彩券1本（共18張彩

    券，價值合計36,000元，下稱本案彩券）欲供乙○○察看挑選

    時，乙○○竟趁甲○○不及防備之際，徒手搶走甲○○所管領之本

    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準備騎乘本案機車逃逸，然為甲○○

    立即發現，追出後抓住本案機車龍頭阻攔乙○○離去，乙○○為

    脫免逮捕及防護所取得贓物（即本案彩券），竟手催油門騎

    車衝撞在前之甲○○，致甲○○遭撞擊而跌摔在地，並因此受有

    四肢鈍挫傷之傷害，甲○○因乙○○施加之上開強暴行為而難以

    抗拒，未能取回財物而任令乙○○離去。嗣乙○○於同日稍後，

    持本案彩券前往不知情之雲林縣斗六市某彩券行兌獎，而取

    得22,000元之獎金；復經甲○○報警處理，警方依附近路口監

    視器畫面循線查獲乙○○，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同法第

    159條之1至之4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

    亦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

    ，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

    提示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被告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

    ，其等已知上述證據乃屬傳聞證據，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對該等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21至230頁），本院審酌上

    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

    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

    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

    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

    序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5頁；偵卷第19至21頁；本院卷

    第81頁、第84至85頁、第230至2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

    甲○○、證人即彩券行現場負責人饒景瑄、證人即受理兌獎彩

    券行人員陳虹貝、目擊證人郭昇曜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

    警卷第11至15頁、第16至19-1頁、第20至21頁、第22至23頁

    ），並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

    明書（警卷第33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34頁）、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警卷第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

    13年4月18日雲警六偵字第1130010705號函及所附鑑定書等

    、刑事案件報告書（本院卷第161至169頁）各1份、雲林縣

    警察局斗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6

    至8頁、第24至27頁）2份、現場及受理兌獎彩券行監視器畫

    面截圖7張（警卷第35至38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8頁

    ）、搜索照片4張（警卷第39至40頁）、附近路口監視器畫

    面截圖6張（警卷第41至43頁）等證據資料附卷可佐，且有

    附表所示之物扣案足憑，足認被告前開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25條第1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

    拒而公然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

    下之行為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753號、99年度台

    上字第1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

    ，係於竊盜或搶奪之際，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

    ，而當場實行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

    ，其行為之客觀不法，即與強盜行為之客觀不法相當，而得

    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30號解釋闡述明

    確。所謂「難以抗拒」，祇須行為人所施之強暴、脅迫行為

    ，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抑制其抗拒作用，亦即足以妨礙或

    使被害人失其阻止竊盜或搶奪行為人脫逃之意思自由為已足

    ，非以被害人完全喪失抗拒能力為必要，並應就被害人年齡

    、性別、性格、體能及當時所處環境等因素，客觀考察以為

    判別標準（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40號、110年度台上

    字第45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告訴人拿出彩券欲供

    被告察看挑選時，徒手搶走告訴人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

    奪門而出，所為乃乘人不備而掠取之，將本案彩券自財物所

    持人支配範圍內，移轉於自己之自己實力支配下，合於刑法

    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之要件。又被告於搶奪本案彩券後，

    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竟於告訴人抓住本案機車龍頭時，

    不顧告訴人在前，仍手催機車油門加速前進，致告訴人遭撞

    擊而跌倒在地。衡情，一般人身處此情境中，行為自由應會

    受壓抑而難以抵抗，且該行為於客觀上亦足以壓抑或排除其

    所遭致之外力壓迫，顯然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佐以證

    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去追被告，抓著被告機車

    龍頭向他大喊「你還沒付錢」，被告油門就催下去，騎機車

    衝撞我，我被他的機車撞倒飛出去，並因此受傷等語（警卷

    第11至12頁反面），顯見被告騎機車衝撞告訴人之強暴手段

    ，客觀上已致告訴人當下難以抗拒，足以妨礙告訴人阻止其

    逃離現場，應成立準強盜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又刑法第330條

    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

    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除行為人另有傷害

    之故意外，仍祇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

    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7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

    上開判決意旨，被告係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對告訴人施

    以強暴行為，在施以強暴之過程中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結

    果，惟被告對於告訴人應無傷害之故意，是被告因實施準強

    盜犯行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此部

    分乃實施強暴之當然結果，不另成立傷害罪。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能力是否顯著減低，抑達欠缺狀

    況，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若經專門精神病醫學

    研究之人員予以診察鑑定，自足資為判決之基礎。倘經鑑定

    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

    此等生理因素，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

    之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

    二者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

    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97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前往精神科就

    診，有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

    紀錄、順心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表各1份（警卷第45頁、

    第46至50頁、第51至55頁）在卷可參；經本院函請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

    定結果認：「顏員因智力偏低，且受心理精神狀態影響，思

    考應變及處理生活事務之能力較常人為低，又因人格及情緒

    障礙，抗壓性及衝動控制能力亦較常人為低，推測其於犯罪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憂鬱症及不違背其意願的幻聽、人格

    障礙症）及心智缺陷（邊緣性智能或輕度智能不足），致其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

    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113年12月19日長庚

    院嘉字第113045013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

    考（本院卷第248-1至261頁）。本院考量被告之生活史、本

    案犯案過程及前開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心智

    缺陷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

    降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本案犯

    行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固為被告主張：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偶然而犯本

    案，其犯罪情節並未有太過度使用暴力情形，更未產生過大

    影響，且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為避免過嚴之刑罰，請依刑法

    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

    「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

    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

    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

    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正值青壯年

    ，具自我謀生能力，卻貪圖個人私利，罔顧對他人之財產、

    生命、身體法益與社會秩序之影響，搶奪本案彩券，並騎車

    衝撞告訴人以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情節非輕。復參以被告

    本案之刑度依前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較原

    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難認有何縱予宣告最低度刑猶

    嫌過重，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形，無適用刑法

    第59條規定之餘地，是辯護人主張依此規定酌減其刑，尚屬

    無據。

四、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四肢健全，有依靠己力謀生之能力

    ，竟不思循正途賺取個人所需，為滿足一己私欲，為搶奪本

    案彩券之行為，甚又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為本案準強盜

    之犯行，致告訴人之身體及彩券行財產法益受損之餘，亦對

    社會秩序安寧造成不安與危害；復衡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

    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有本院113

    年度司刑移調字第160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各1

    份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5至76頁、第115頁），態度尚可，

    參以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表示被告還是要負該負的責任等語

    ，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1份附卷足稽（本院卷第185頁），

    暨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搶奪之財物價值；並考量

    其自陳高職畢業智識程度、未婚無子，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34頁），及被告提出上述㈠所示之

    診斷資料、近期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

    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

    明書暨門診紀錄、調解賠償之匯款單據各1份（本院卷第245

    至2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犯罪所得

　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

    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

    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

    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本案彩券雖為被告犯罪所得之物，惟

    此經被告持以前往其他不知情彩券行兌獎而取得現金22,000

    元，本案彩券應係由該不知情之第三人即兌獎彩券行善意取

    得，已非屬於被告之物，尚難逕予沒收。而扣案如附表編號

    2所示之現金22,000元為被告持本案彩券所兌換獲得之利益

    ，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惟考量被告業與告訴人以80

    ,000元達成調解，並已依調解條件履行賠償完畢，業如前述

    ，足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上

    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至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外套1件，雖係被告所有，並於本案

    犯行時所穿著之物，但該衣物並非被告特意變裝使用，復無

    證據證明是被告特意穿著犯案之用，難認屬犯罪工具，故不

    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馬阡晏提起公訴，檢察官羅袖菁、黃晉展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胡釋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9條

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

暴脅迫者，以強盜論。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１ 面額2,000元刮刮樂彩券18張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1。 ②犯罪所得。 ③已刮開兌獎。 ④自持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處扣得（警卷第24至27頁）。 ２ 現金22,000元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2。 ②犯罪所得變得之物。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３ 外套1件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3。 ②被告犯案時所穿著，非犯罪工具。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博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許俊雄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準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事　實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9時20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前往雲林縣○○市○○路0號之「億起發彩券行」前，將本案機車停放於路邊未熄火，並以布遮蓋本案機車車牌後，走進上開彩券行，向員工甲○○佯稱欲購買1本「2000萬超級紅包」刮刮樂彩券，嗣甲○○拿取序號尾數4號，面額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刮刮樂彩券1本（共18張彩券，價值合計36,000元，下稱本案彩券）欲供乙○○察看挑選時，乙○○竟趁甲○○不及防備之際，徒手搶走甲○○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準備騎乘本案機車逃逸，然為甲○○立即發現，追出後抓住本案機車龍頭阻攔乙○○離去，乙○○為脫免逮捕及防護所取得贓物（即本案彩券），竟手催油門騎車衝撞在前之甲○○，致甲○○遭撞擊而跌摔在地，並因此受有四肢鈍挫傷之傷害，甲○○因乙○○施加之上開強暴行為而難以抗拒，未能取回財物而任令乙○○離去。嗣乙○○於同日稍後，持本案彩券前往不知情之雲林縣斗六市某彩券行兌獎，而取得22,000元之獎金；復經甲○○報警處理，警方依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循線查獲乙○○，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被告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其等已知上述證據乃屬傳聞證據，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21至23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5頁；偵卷第19至21頁；本院卷第81頁、第84至85頁、第230至2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證人即彩券行現場負責人饒景瑄、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目擊證人郭昇曜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至15頁、第16至19-1頁、第20至21頁、第22至23頁），並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3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34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警卷第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8日雲警六偵字第1130010705號函及所附鑑定書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院卷第161至169頁）各1份、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6至8頁、第24至27頁）2份、現場及受理兌獎彩券行監視器畫面截圖7張（警卷第35至38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8頁）、搜索照片4張（警卷第39至40頁）、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警卷第41至43頁）等證據資料附卷可佐，且有附表所示之物扣案足憑，足認被告前開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25條第1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公然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7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係於竊盜或搶奪之際，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實行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其行為之客觀不法，即與強盜行為之客觀不法相當，而得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30號解釋闡述明確。所謂「難以抗拒」，祇須行為人所施之強暴、脅迫行為，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抑制其抗拒作用，亦即足以妨礙或使被害人失其阻止竊盜或搶奪行為人脫逃之意思自由為已足，非以被害人完全喪失抗拒能力為必要，並應就被害人年齡、性別、性格、體能及當時所處環境等因素，客觀考察以為判別標準（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告訴人拿出彩券欲供被告察看挑選時，徒手搶走告訴人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所為乃乘人不備而掠取之，將本案彩券自財物所持人支配範圍內，移轉於自己之自己實力支配下，合於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之要件。又被告於搶奪本案彩券後，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竟於告訴人抓住本案機車龍頭時，不顧告訴人在前，仍手催機車油門加速前進，致告訴人遭撞擊而跌倒在地。衡情，一般人身處此情境中，行為自由應會受壓抑而難以抵抗，且該行為於客觀上亦足以壓抑或排除其所遭致之外力壓迫，顯然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去追被告，抓著被告機車龍頭向他大喊「你還沒付錢」，被告油門就催下去，騎機車衝撞我，我被他的機車撞倒飛出去，並因此受傷等語（警卷第11至12頁反面），顯見被告騎機車衝撞告訴人之強暴手段，客觀上已致告訴人當下難以抗拒，足以妨礙告訴人阻止其逃離現場，應成立準強盜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又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除行為人另有傷害之故意外，仍祇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7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上開判決意旨，被告係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行為，在施以強暴之過程中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結果，惟被告對於告訴人應無傷害之故意，是被告因實施準強盜犯行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此部分乃實施強暴之當然結果，不另成立傷害罪。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能力是否顯著減低，抑達欠缺狀況，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若經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員予以診察鑑定，自足資為判決之基礎。倘經鑑定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此等生理因素，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之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二者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9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前往精神科就診，有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順心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表各1份（警卷第45頁、第46至50頁、第51至55頁）在卷可參；經本院函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顏員因智力偏低，且受心理精神狀態影響，思考應變及處理生活事務之能力較常人為低，又因人格及情緒障礙，抗壓性及衝動控制能力亦較常人為低，推測其於犯罪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憂鬱症及不違背其意願的幻聽、人格障礙症）及心智缺陷（邊緣性智能或輕度智能不足），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113年12月19日長庚院嘉字第113045013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考（本院卷第248-1至261頁）。本院考量被告之生活史、本案犯案過程及前開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本案犯行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固為被告主張：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偶然而犯本案，其犯罪情節並未有太過度使用暴力情形，更未產生過大影響，且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為避免過嚴之刑罰，請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正值青壯年，具自我謀生能力，卻貪圖個人私利，罔顧對他人之財產、生命、身體法益與社會秩序之影響，搶奪本案彩券，並騎車衝撞告訴人以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情節非輕。復參以被告本案之刑度依前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難認有何縱予宣告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形，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是辯護人主張依此規定酌減其刑，尚屬無據。
四、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四肢健全，有依靠己力謀生之能力，竟不思循正途賺取個人所需，為滿足一己私欲，為搶奪本案彩券之行為，甚又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為本案準強盜之犯行，致告訴人之身體及彩券行財產法益受損之餘，亦對社會秩序安寧造成不安與危害；復衡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有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160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各1份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5至76頁、第115頁），態度尚可，參以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表示被告還是要負該負的責任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1份附卷足稽（本院卷第185頁），暨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搶奪之財物價值；並考量其自陳高職畢業智識程度、未婚無子，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34頁），及被告提出上述㈠所示之診斷資料、近期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調解賠償之匯款單據各1份（本院卷第245至2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犯罪所得
　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本案彩券雖為被告犯罪所得之物，惟此經被告持以前往其他不知情彩券行兌獎而取得現金22,000元，本案彩券應係由該不知情之第三人即兌獎彩券行善意取得，已非屬於被告之物，尚難逕予沒收。而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現金22,000元為被告持本案彩券所兌換獲得之利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惟考量被告業與告訴人以80,000元達成調解，並已依調解條件履行賠償完畢，業如前述，足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上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至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外套1件，雖係被告所有，並於本案犯行時所穿著之物，但該衣物並非被告特意變裝使用，復無證據證明是被告特意穿著犯案之用，難認屬犯罪工具，故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馬阡晏提起公訴，檢察官羅袖菁、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胡釋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9條
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１

		面額2,000元刮刮樂彩券18張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1。
②犯罪所得。
③已刮開兌獎。
④自持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處扣得（警卷第24至27頁）。



		２

		現金22,000元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2。
②犯罪所得變得之物。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３

		外套1件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3。
②被告犯案時所穿著，非犯罪工具。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博諭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許俊雄

上列被告因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準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事　實

一、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11日19時20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前往雲林縣○○市○○路0號之「億起發彩券行」前，將本案機車停放於路邊未熄火，並以布遮蓋本案機車車牌後，走進上開彩券行，向員工甲○○佯稱欲購買1本「2000萬超級紅包」刮刮樂彩券，嗣甲○○拿取序號尾數4號，面額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刮刮樂彩券1本（共18張彩券，價值合計36,000元，下稱本案彩券）欲供乙○○察看挑選時，乙○○竟趁甲○○不及防備之際，徒手搶走甲○○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準備騎乘本案機車逃逸，然為甲○○立即發現，追出後抓住本案機車龍頭阻攔乙○○離去，乙○○為脫免逮捕及防護所取得贓物（即本案彩券），竟手催油門騎車衝撞在前之甲○○，致甲○○遭撞擊而跌摔在地，並因此受有四肢鈍挫傷之傷害，甲○○因乙○○施加之上開強暴行為而難以抗拒，未能取回財物而任令乙○○離去。嗣乙○○於同日稍後，持本案彩券前往不知情之雲林縣斗六市某彩券行兌獎，而取得22,000元之獎金；復經甲○○報警處理，警方依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循線查獲乙○○，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且經檢察官、被告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其等已知上述證據乃屬傳聞證據，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21至23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5頁；偵卷第19至21頁；本院卷第81頁、第84至85頁、第230至2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證人即彩券行現場負責人饒景瑄、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目擊證人郭昇曜於警詢之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11至15頁、第16至19-1頁、第20至21頁、第22至23頁），並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3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34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警卷第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113年4月18日雲警六偵字第1130010705號函及所附鑑定書等、刑事案件報告書（本院卷第161至169頁）各1份、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6至8頁、第24至27頁）2份、現場及受理兌獎彩券行監視器畫面截圖7張（警卷第35至38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38頁）、搜索照片4張（警卷第39至40頁）、附近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警卷第41至43頁）等證據資料附卷可佐，且有附表所示之物扣案足憑，足認被告前開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325條第1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公然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75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係於竊盜或搶奪之際，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實行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其行為之客觀不法，即與強盜行為之客觀不法相當，而得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30號解釋闡述明確。所謂「難以抗拒」，祇須行為人所施之強暴、脅迫行為，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而抑制其抗拒作用，亦即足以妨礙或使被害人失其阻止竊盜或搶奪行為人脫逃之意思自由為已足，非以被害人完全喪失抗拒能力為必要，並應就被害人年齡、性別、性格、體能及當時所處環境等因素，客觀考察以為判別標準（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告訴人拿出彩券欲供被告察看挑選時，徒手搶走告訴人所管領之本案彩券，隨即奪門而出，所為乃乘人不備而掠取之，將本案彩券自財物所持人支配範圍內，移轉於自己之自己實力支配下，合於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之要件。又被告於搶奪本案彩券後，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竟於告訴人抓住本案機車龍頭時，不顧告訴人在前，仍手催機車油門加速前進，致告訴人遭撞擊而跌倒在地。衡情，一般人身處此情境中，行為自由應會受壓抑而難以抵抗，且該行為於客觀上亦足以壓抑或排除其所遭致之外力壓迫，顯然已達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去追被告，抓著被告機車龍頭向他大喊「你還沒付錢」，被告油門就催下去，騎機車衝撞我，我被他的機車撞倒飛出去，並因此受傷等語（警卷第11至12頁反面），顯見被告騎機車衝撞告訴人之強暴手段，客觀上已致告訴人當下難以抗拒，足以妨礙告訴人阻止其逃離現場，應成立準強盜罪。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又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以強暴、脅迫為其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除行為人另有傷害之故意外，仍祇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7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上開判決意旨，被告係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行為，在施以強暴之過程中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結果，惟被告對於告訴人應無傷害之故意，是被告因實施準強盜犯行而對告訴人施以強暴，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此部分乃實施強暴之當然結果，不另成立傷害罪。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本案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能力是否顯著減低，抑達欠缺狀況，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若經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員予以診察鑑定，自足資為判決之基礎。倘經鑑定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此等生理因素，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之能力，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二者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29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曾因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前往精神科就診，有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順心診所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表各1份（警卷第45頁、第46至50頁、第51至55頁）在卷可參；經本院函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顏員因智力偏低，且受心理精神狀態影響，思考應變及處理生活事務之能力較常人為低，又因人格及情緒障礙，抗壓性及衝動控制能力亦較常人為低，推測其於犯罪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憂鬱症及不違背其意願的幻聽、人格障礙症）及心智缺陷（邊緣性智能或輕度智能不足），致其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等語，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113年12月19日長庚院嘉字第1130450130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考（本院卷第248-1至261頁）。本院考量被告之生活史、本案犯案過程及前開鑑定結果，認為被告確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本案犯行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固為被告主張：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偶然而犯本案，其犯罪情節並未有太過度使用暴力情形，更未產生過大影響，且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為避免過嚴之刑罰，請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正值青壯年，具自我謀生能力，卻貪圖個人私利，罔顧對他人之財產、生命、身體法益與社會秩序之影響，搶奪本案彩券，並騎車衝撞告訴人以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情節非輕。復參以被告本案之刑度依前揭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較原先之法定最低度刑大幅降低，難認有何縱予宣告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形，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是辯護人主張依此規定酌減其刑，尚屬無據。

四、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四肢健全，有依靠己力謀生之能力，竟不思循正途賺取個人所需，為滿足一己私欲，為搶奪本案彩券之行為，甚又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而為本案準強盜之犯行，致告訴人之身體及彩券行財產法益受損之餘，亦對社會秩序安寧造成不安與危害；復衡以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有本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160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各1份在卷可查（本院卷第75至76頁、第115頁），態度尚可，參以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表示被告還是要負該負的責任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單1份附卷足稽（本院卷第185頁），暨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搶奪之財物價值；並考量其自陳高職畢業智識程度、未婚無子，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34頁），及被告提出上述㈠所示之診斷資料、近期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紀錄、調解賠償之匯款單據各1份（本院卷第245至24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犯罪所得

　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本案彩券雖為被告犯罪所得之物，惟此經被告持以前往其他不知情彩券行兌獎而取得現金22,000元，本案彩券應係由該不知情之第三人即兌獎彩券行善意取得，已非屬於被告之物，尚難逕予沒收。而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現金22,000元為被告持本案彩券所兌換獲得之利益，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惟考量被告業與告訴人以80,000元達成調解，並已依調解條件履行賠償完畢，業如前述，足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爰依上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至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外套1件，雖係被告所有，並於本案犯行時所穿著之物，但該衣物並非被告特意變裝使用，復無證據證明是被告特意穿著犯案之用，難認屬犯罪工具，故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馬阡晏提起公訴，檢察官羅袖菁、黃晉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雅琪

　　　　　　　　　　　　　　　　　　法　官 鄭媛禎

　　　　　　　　　　　　　　　　　　法　官 簡伶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胡釋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9條

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１ 面額2,000元刮刮樂彩券18張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1。 ②犯罪所得。 ③已刮開兌獎。 ④自持有人即受理兌獎彩券行人員陳虹貝處扣得（警卷第24至27頁）。 ２ 現金22,000元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2。 ②犯罪所得變得之物。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３ 外套1件 ①保管字號：本院113年度保管檢字第95號編號003。 ②被告犯案時所穿著，非犯罪工具。 ③自被告處扣得（警卷第6至28頁）。 





